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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院
的 

消防安全规定 
 
 

A. 位置上的限制 
 

这类处所不得设置于任何工业楼宇。 

 
B. 标准规定 

 
1. 安装在处所内的所有消防装置及设备须予以保留，并保持在有效操作状态。消防装置

及设备的所有保养、改装及加装工程，必须由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该承办商须
于完成有关工程后14天内，向消防装置及设备的拥有人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 
(FS251)，并将副本送交消防处处长。负责进行改装及加装工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
亦须向消防处处长提交符合规定证明书(FSI/314A、FSI/314B或FSI/314C，视乎何者适
用)。 

 

 
 

2. 如属以下第(a)或(b)段所述的处所，便须按照《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规定 

，装置一个花洒系统 : - 

 
(a) 位于玻璃幕墙大厦或地库楼层内，而且占地面积超过126平方米；或 

 
(b) 位于其他类别大厦内，而且占地面积超过230平方米。 

 
 

3. 如果处所的面积超过126平方米但不超过230平方米，而没有装设花洒系统，便须安装
火警侦测系统。 



2 

 

 

 

4. 按照《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规定安装消防栓／喉辘系统。 

 
5. 按照《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的规定，装置一个具备视觉火警信号的手动

火警警报系统，并在下列位置安装启动掣： 

 
(a) 每个出口附近； 

(b) 主要入口； 

(c) 收银柜台； 

(d) 接待处；及 

(e) 等候区。 

 

6. 须在下列每个地方安装火警警报系统的警钟 : - 

(a) 浴室； 

(b) 蒸气浴室；及 

(c) 每个按摩室或休息室内。 

 
7. 如处所位于玻璃幕墙大厦或地库楼层内，而且体积超过7000立方米，便须安装一个符合

《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规定的机械式排烟系统。 
 
 

8. 除非装有专供排烟的系统，否则该处所的窗户不得被任何装饰物阻塞，亦不得有超过
百分之五十预设可开启／打碎的窗户面积被封闭，或有关窗户上半部分有百分之二十
五的面积被封闭。有关排烟系统须符合消防处处长不时出版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
及设备守则》所定的标准。 

 

 
9. 所有出口须以适当的出口指示灯牌标示。灯牌上应以中英文正楷写明“EXIT出口”，

字体高度不得少于125毫米，每一划的阔度须有15毫米。英文字母／中文字的颜色及
对比底色须符合《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 

 
 

10. 如果处所内有任何地方看不到出口指示牌，便须在该处装设适当的方向指示牌(尺码须
与出口指示牌相同)，以便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协助处所内的人士认清出口的位置。 



3 

 

 

 

11. 在漆黑中仍能显示出口方向的低方向指示牌，必须设置在高于地面200毫米的位置上。 

 
 

12. 整个场地必须装设一套应急照明系统，系统并须符合《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
则》或符合夹附的『独立应急照明系统的标准规定』 (PPA/104(A)) 。 

 
13. 如有须要，处所内须装设通风/空气调节控制系统，并须符合夹附的持牌处所通风/空气

调节控制系统的消防规定。 
 

 
14. 所有包括用作音响的内层、隔热物料或装饰用途而设的假天花板、间隔或墙面装饰的

可燃物料，须符合附录 I 中列出的标准，或透过以消防处处长接受的防火溶液处理，
从而达到任何该等标准。施用防火漆／溶液的工作须由第2级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
完工后该注册消防装置承办须向消防处处长递交一份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FS251)， 证
明符合规定。 

 

 

15. 所有布帘及窗帘(如有安装的话)须以耐火物料制造，并符合附录 I 中列出的标准，或符
合消防处处长接受的另一标准，或透过以消防处处长接受的防火溶液处理，从而达到任
何该等标准。以防火溶液处理布料的工作须由第2级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完工后
须向消防处处长递交一份证书(FS251)，证明符合规定。 

 

 
16. 聚氨酯乳胶 

16.1 所有聚氨酯泡沫塑料垫褥，以及用以覆盖垫褥的物料，均须符合附录 I 中列出
的标准，或消防处处长接受的另一标准。 

 

 

16.2 所有聚氨酯泡沫塑料衬垫家具，以及用以覆盖家具的物料，均须符合附录 I 中列
出的标准，或消防处处长接受的另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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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每块聚氨酯泡沫塑料垫褥及每件聚氨酯泡沫塑料衬垫家具须符合附录 I 中列出的
标准，并应贴上附录 II 中所示的适当标签。 

 

 
16.4 须出示制造商／供货商的发票和测试实验所发出的测试证明书供查核，以证明所

有聚氨酯泡沫塑料垫褥及／或衬垫家具均符合特定标准。测试证明书必须由获授
权按照特定标准进行测试的认可实验所发出，并须盖上制造商／供货商的公司印
章，以示真确。 

 
17. 每个拟供顾客使用的房间均须展示一张以不小于1:200 的比例绘制的出口图则，该图则

须示明处所的楼面布局以及前往逃生楼梯的方向及逃生途径。该图则的面积不得小于
250 毫 米 × 250 毫米，并须在每个房间的出口附近离地面1 500 毫米的位置张贴。 

 
18. 处所现场的间隔须与最后所接纳的图则相符。 

 

 
19. 机械通风系统 

 
处所内装设的机械通风系统，必须符合《建筑物(通风系统)规例》(第123章，附属法例 

J)及《消防处通函二零二三年第二号》有关机械通风系统的消防规定。 

 

 
20. 若该处所位于第三层地库或以下，其申请将以独立个案作审视，并需要遵守额外的消防

安全规定。 

 

21. 其他规定 (如有) : - 

 

 

 

 

 

 

 
 

备注 

如申请人在遵办指定的消防规定时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提出其他建议供消防处考
虑。例如申请人可采用消防性能化设计，或提交研究报告解释如何处理灭火、烟雾控
制、疏散及消防处人员进出途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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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防安全措施 

1. 消防装置及设备 

所有消防装置及设备均应： 

1.1 不受阻塞； 

1.2 清楚标明位置及操作方法； 

1.3 时刻保持在有效操作状态；以及 

1.4 每12个月检查至少一次。 

 
有关第1.4段的工程，必须由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该承办商须于完成有关工程后 
14天内，向消防装置及设备的拥有人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FS251)，并将副本送交
消防处处长。装置拥有人若未能遵办第1.3及第1.4段所述的预防措施，本处可根据《消
防(装置及设备)规例》(第95章附属法例B)第8条的规定提出检控。 

 

 
 

2. 逃生途径 

所有逃生途径均不应受到阻塞。应特别注意下列规定： 

2.1 就住宅楼宇而言，无论何时／就商业楼宇而言，凡有人在楼宇内时，均不可在
逃生途径放置任何对象；以及 

 
2.2 所有出口／门户应保持可以从内开启，而不需要使用钥匙。若装有铁闸或闸门 

，则凡有市民在处所内的任何时间，铁闸或闸门均应保持开启。 
 

经营者若未能遵办此等措施，本处可根据《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香港法例第95
章附属法例F)第14及第15条的规定提出检控，而毋须事前警告。 

 
2.3 处所内所有的防烟门须经常保持关闭。 

 

 

 

3. 危险品 

 

3.1 除非领有消防处根据《危险品条例》所发出的贮存暨使用牌照或获其批准，任何
人不得贮存或使用超出《2012年危险品(适用及豁免)规例》(第295E章) 所指一般豁
免量的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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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在按摩院处所接纳的抗火标准 

 

项目 国家标准 欧盟标准 英国标准 美国标准 

所有包括用作音

响的内层、隔热

物料或装饰用途

而 设 的 假 天 花

板、间隔或墙面

装饰的可燃物料 

GB 8624 

(B1 级 或 以上) 

BS EN 13501-1 

(C 级 或 以上) 

BS 476 : 第 7 部 

(2 级 或 以上) 

ASTM E-84 /  

UL 723 

(A 级) 

窗帘或布帘 GB 20286  

(1 级 - 织物) 

BS EN 13501-1 

(C 级 或 以上) 

BS 5867 : 第 2 部 

(类别 B) 

- 

BS EN 13773 

(1 级) 

聚氨酯乳胶床褥 GB 20286  

(1 级 - 家具/组件) 

- BS 7177 

(中度危险) 

加利福尼亚州 

技术报告 129 号 

加利福尼亚州 

技术报告 121 号 

聚氨酯乳胶 

衬垫家具 

GB 20286  

(1 级 - 家具/组件) 

- BS 7176  

(中度危险) 

加利福尼亚州 

技术报告 1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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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卷标样本 

 

样本 I 
 

 

*请删去不适用者 
 

注 : 标签面积最小须为 5 x 7.5 厘米， 字体高度最小须为 3 毫米。 
(英文版告示的所有字体必须为大楷) 

 

样本 II 

 

 
样本 III 

 
 

   

   
 

 

符合英国标准 7176：2007  

适用于中度危险的规定 

（不建议于更高危险程度的地

方使用） 

 

Conforms to BS 7176:2007  

for medium hazard 

(not recommended for use in 

higher hazard areas) 
 

 

 

 

 

  
 

 

 

符合英国标准 7177：2008  

适用于中度危险的规定 

 

 

Conforms to BS 7177:2008  

for medium hazard 

 

 

 

 

告示 
 

此家具為供公眾使用而製造，  符合國家標準(GB) 

20286 (1級 – 家具/組件) / 加利褔尼亞州家具局技術報

告(TB) 第 133”/129”/121” 的可燃性規定，請勿將此

家具放近明火或有香煙的地方。 
 

抗火 抗火 


